
臺北市受保護樹木申請解除列管作業流程圖 
 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提送專案小組 
 

 

 

文化資源科 

否 

全株影響公安 

儘速移除 

本府工務單位
(註 1) 

或權管單位 

是

申請解除列管 

 

提報人 

是

否 否 

是

邀請樹保委員 

至現場勘查 
 

 

文化資源科 

樹保委員 

作成決議 

函知相關單位進

行必要改善並持

續維管 
 

文化資源科 

部份影響公安局部修枝

或緊急處理後，邀請樹

保委員至現場勘查 
 

文化資源科 

 受保護樹木 

是否倒伏 
是否為 

權管單位 
是否有立即 

 公安危險 

通報 

權管單位 

同意解列註2 

不同意解列 

提送施工要項 

紀錄至文化局 
 

 

權管單位 

提報樹保委員會

報告備査 
 

文化資源科 

(權管單位列席) 

註 1:依 102 年 7 月 16 日第 8屆臺北市樹木保護委員會第 8次委員會決議辦理。 

註 2:先於文化局官網公告標註解列緣由，俟大會同意備查後刪除樹籍資料。 

上網公告 
 

 

 

文化資源科 


